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0 引言 

为规范和明确矿用产品安全标志的暂停、注销、撤销及

其有关事项，制定本规则。 

1 适用范围 

本规则适用于安标国家中心在矿用产品安全标志审核

发放及监督管理中涉及的证书暂停、注销、撤销等有关活动。 

2 暂停 

2.1 出现以下情形之一的，安标国家中心暂停相关产品安全

标志： 

（1）持证人申请暂停安全标志的； 

（2）持证人及获证产品发生重大变化，未履行变更程

序的； 

（3）产品加施的安全标志标识未经安标国家中心许可； 

（4）拒绝接受监督检查的； 

（5）因持证人原因未能进行监督检查，且在 180 日内

仍不能接受监督检查的； 

（6）监督检查不合格的； 

（7）与监督检验不合格被暂停安全标志产品属同一检

验分段范围的； 

（8）未按合同约定缴纳相关费用的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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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9）产品涉嫌引发事故的； 

（10）省级及以上煤矿安全监察机构或安全监管部门发

现问题要求暂停的； 

（11）其他需暂停安全标志的。 

2.2 暂停与恢复安全标志的相关要求 

（1）对被暂停安全标志的，安标国家中心向持证人告

知暂停的原因、期限，恢复证书的条件及相关要求。 

（2）被暂停安全标志的产品，暂停期限不少于 30 日；

暂停期间持证人应停止相关产品的生产、销售。 

（3）持证人被暂停安全标志的，安标国家中心视情况

可暂停持证人其它相关产品的安全标志申办工作。 

（4）在安全标志暂停期限内，持证人针对被暂停安全

标志原因进行了整改，经验证合格并交纳相关费用后，予以

恢复安全标志。 

3 注销 

3.1 出现以下情形之一的，安标国家中心注销相关产品安全

标志： 

（1）持证人申请注销的； 

（2）获证产品已纳入国家禁止使用产品目录的； 

（3）获证产品已纳入国家淘汰产品目录，且超过淘汰

期限的； 

（4）安全标志有效期内，产品依据的国家、行业标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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被修订、代替，且涉及重要安全性能，未在规定时限内完成

换标的； 

（5）产品安标审核发放实施规则换版或变更，持证人

未在规定期限内履行变更程序，或产品不符合变更要求的； 

（6）安全标志暂停时间超过 12 个月，仍未完成整改或

未提出恢复申请的； 

（7）持证人营业执照被注销或吊销的； 

（8）其他应注销安全标志的。 

3.2 安全标志注销的有关规定 

（1）自注销之日起，持证人应停止被注销安全标志产

品的生产、销售。 

（2）安全标志被注销后，不能以任何理由予以恢复，

但持证人可重新申办被注销产品安全标志。 

（3）被注销安全标志的，持证人应在 30 日内将产品安

全标志证书交回安标国家中心。 

4 撤销 

4.1 出现以下情形之一的，安标国家中心撤销相关产品安全

标志： 

（1）安全标志暂停时间超过 12 个月，整改仍不合格的； 

（2）检验样品弄虚作假的； 

（3）利用非正当手段取得安全标志的； 

（4）买卖、违规转让安全标志的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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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5）省级及以上煤矿安全监察机构或安全监管部门发

现问题要求撤销的； 

（6）产品引发事故的； 

（7）其他应撤销安全标志的。 

4.2 撤销安全标志的相关要求 

（1）自撤销之日起，持证人应停止被撤销安全标志产

品的生产、销售。 

（2）安全标志被撤销后，不能以任何理由予以恢复，

也不再受理该产品的安全标志申请。 

（3）被撤销安全标志的，安标国家中心视情况可暂停

或终止持证人其他产品的安全标志申办。 

（4）被撤销安全标志的，持证人应在 30 日内将产品安

全标志证书交回安标国家中心。 

5 信息通报 

安标国家中心应在产品安全标志被暂停、注销、撤销或

恢复之日起 2 个工作日内，通过安标国家中心网站企业会员

区向持证人发放《/暂停注销/撤销/恢复安全标志通知书》，并

调整安标国家中心网站中安全标志状态信息。 

安标国家中心在相关产品安全标志被暂停、注销、撤销

或恢复之后，及时向相关省级及以上煤矿安全监察机构或安

全监管部门通报相关信息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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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 其他事项 

持证人对安全标志的暂停、注销、撤销有异议的，可向

安标国家中心公正性管理委员会或国家安全监管总局提出

申诉。 


